附件2：评审标准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

	分值构成
	技术部分80.00分

商务部分10.00分

报价得分10.00分

	评审因素分类
	评审内容
	具体标准和要求
	分值
	客观/

主观

	技术评审
	服务方案

(12 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进行评价， 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服务理念和目标；②组织机构管理体系；③整体服务流程；④建立配送追踪系统；内容完整，逻辑清晰， 符合本项目要求得12分， 以上4项中每缺少一项的扣3分， 每项中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扣1 .5分， 缺项和未提供不得分。注 : 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是指内容不满足项目要求或与项目无关的或与项目不匹配或项目名称、实施地点、涉及的规范 、技术服务标准要求与本项目不一致或逻辑不通等情形。
	12
	主观

	
	服务人员安排方案

(8 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人员安排方案进行评价， 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服务人员岗位设置及职责；②服务人员管理制度；③服务人员健康管理；④服务人员培训管理； 内容完整，逻辑清晰， 符合本项目要求得8分， 以上4项中每缺少一项的扣2分， 每项中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扣1分， 缺项和未提供不得分。注 : 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是指内容不满足项目要求或与项目无关的或与项目不匹配或项目名称、实施地点、涉及的规范、技术服务标准要求与本项目不一致或逻辑不通等情形。
	8
	主观

	
	配送产品的质量保证措施(16 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对配送产品的质量保证措施进行评价，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质量目标；②质量保证组织机构及岗位职责；③质量保证溯源机制；④各环节质量保证管理措施。方案内容完整，逻辑清晰， 符合本项目要求得16分， 以上4项中每缺少一项的扣4分， 每项中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扣2分，缺项和未提供不得分。注 : 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是指内容不满足项目要求或与项目无关的或与项目不匹配或项目名称、实施地点、涉及的规范、技术服务标准要求与本项目不一致或逻辑不通等情形。
	16
	主观

	
	配送服务方案

(16分 )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配送服务方案进行评价，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配送运输前准备工作；②配送运输包装；③配送方式；④配送时间控制措施；内容完整，逻辑清晰， 符合本项目要求得16分， 以上4项中每缺少一项的扣4分， 每项中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扣2分， 缺项和未提供不得分。注 : 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是指内容不满足项目要求或与项目无关的或与项目不匹配或项目名称、实施地点、涉及的规范、技术服务标准要求与本项目不一致或逻辑不通等情形。
	16
	主观

	
	应急服务方案

(16 分 )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应急服务方案进行评价，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应急处置流程；②应急资源调度方案；③破损、毁坏等应急服务方案；④运输应急服务方案，内容完整，逻辑清晰， 符合本项目要求得16分， 以上4项中每缺少一项的扣4分， 每项中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扣2分， 缺项和未提供不得分。注 : 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是指内容不满足项目要求或与项目无关的或与项目不匹配或项目名称、实施地点、涉及的规范、技术服务标准要求与本项目不一致或逻辑不通等情形。
	16
	主观

	
	售后服务方案 

(12分 )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售后服务期限承诺；②售后服务流程；③售后保障服务体系；④售后服务人员的配备；内容完整 , 逻辑清晰， 符合本项目要求得12分， 以上4项中每缺少一项的扣3分 , 每项中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扣1 . 5分， 缺项和未提供不得分。注 : 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是指内容不满足项目要求或与项目无关的或与项目不匹配或项目名称、实施地点、涉及的规范、技术服务标准要求与本项目不一致或逻辑不通等情形。
	12
	主观

	商务评审
	业绩情况
	投标企业提供同类项目业绩， 业绩年限以投标截止时间为准过去三年内， 每提供一项得5分， 满分10分 。（提供合同或中标通知书扫描件 )
	10
	客观

	价格评审
	价格评审
	F1指价格项评审因素得分 ＝（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 ×100×价格项评审因素所占的权重（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 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

报价说明:供应商按要求提交综合报价下浮率后，应以预算单价为基准计算得出下浮后的各产品固定单价作为合同签订及结算依据（格式自拟）。
	10
	客观


评分说明：
1. 总分计算方式：最终得分=技术部分得分+商务部分得分+价格分；

2. 评审专家独立打分，综合取平均值为供应商单项得分，最终得分按从高到低排序；

3. 得分相同的，按技术部分得分由高到低排序；技术部分得分也相同的，按价格分由低到高排序；

4. 所有证明材料需真实有效，弄虚作假者取消投标资格。



